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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为贯彻落实我国对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部署，以及在全

国“科技三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世

界科技强国的精神，上海市委市政府、浦东新区

政府一致明确了张江科学城作为上海市加快建

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核心承载区

的战略定位。2015年5月，上海市委市政府出

台相关意见，明确“张江作为全球科技创新中

心的核心承载区，要加快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的指导意见。2016年2月，国家发改委、

科技部批准上海以张江地区作为核心承载区建

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同年10月底，由原上海

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浦东新区政府组织

张江科学城开发建设机制优化研究

开展的《张江科学城建设规划》正式成果编制

完成。2017年5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

上海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上明确提出“要高水平

规划建设张江科学城，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中

心的增长极”的发展定位，并强调科技管理体

制机制创新、政府管理制度创新的重要性。

在新的发展战略机遇背景下，如何构建符

合张江科学城建设实际的开发建设体制机制

成为张江科学城开发建设的一个关键环节。一

是如何通过优化张江科学城的开发建设模式，

形成有利于加速集聚各类创新资源的管理架

构方案。二是如何通过形成与张江科学城开发

模式有机结合的开发政策体系，助推创新产业

高效集聚。三是如何通过出台切实可行的项目

在以体制机制优化创新推动张江科学城科技创新，助力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研究背景下，

采取实地调研访谈和国内外案例分析的方法，首先，梳理张江科学城体制机制的演化路径、开发建设现存瓶颈；其次，提

出符合张江科学城开发建设实际的加强版“管委会+开发公司”的组织架构方案，并从联席制度、开发主体、财税、土地

等方面给予明确的政策保障建议；最后，就科学会堂、城市更新、人才公寓等重点项目的建设，提出具体的体制机制完善

措施，以期助力张江科学城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承载区。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optimization and innovation of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Zhangjiang Science City and help Shanghai build a “center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th global influence”, this paper 

adopts field research interviews and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ase-study methods to sort out the evolution path of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and the existing bottleneck of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Zhangjiang Science City, and proposes an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plan with the enhanced version of “Management Committee + Development Company” in line with the actual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Zhangjiang Science City, and gives clear policy support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joint system, development 

subject, finance and tax, land and other aspects. Finall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key projects such as science halls, urban renewal, and 

talent apartment, the specific institu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to make Zhangjiang Science City 

become a core bearing region of the center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th global influence.

摘      要

Abstract

关  键  词

Keywords

张江科学城 | 开发模式 | 开发政策 | 重点项目        

Zhangjiang Science City | Development mode | Development policy | Key projects

文章编号 1673-8985（2019）05-0094-05  中图分类号 TU98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supr.20190515



城市研究 | 95 

推进机制和保障措施，加速张江科学城重点项

目的导入和落地实施。通过构建更科学完备的

开发建设体制机制，以期助力张江科学城建设

乃至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

战略目标的顺利实施。

国内关于开发区治理体制的研究，大致包

括4种具有代表性的分类法[1]。一是一分法，即

准政府的管委会+开发模式的企业化[2]；二是三

分法，即公司管理模式、行政主导型模式和混合

型模式[3]；三是四分法，即管委会模式、企业模

式、管委会—开发公司模式和政区合一模式[4]；

四是五分法，即管委会主导型、公司运作型、管

委会协调型、中外合作型和委托管理型[5]。在研

究中，学者针对各种治理体制的优缺点，提出

较具启发性的观点，如皮黔生提出的“孤岛效

应”[6]、吴敬琏提出的“制度重于技术”[7]等。

同时也指出我国现行治理体制存在的主要矛盾

和问题，如政企不分引发的园区社会管理和经

济开发间的矛盾 [8]，管委会作为政府派出机构

的职权“放和管”问题，园区开发建设面临的

经济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间的矛盾，开发区先

行先试功能的弱化问题[9]等。

通过对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梳理总结发现，

国内开发区的体制机制模式主要为准政府的

“管委会主导型”、企业式的“开发公司主导

型”，以及“管委会+开发公司”3种典型模式。

管委会主导型模式多用于开发区设立初

期及快速发展阶段。该模式的优势在于有利于

发挥政府行政职能，发展推动力较强；劣势则

表现在开发区建设初期难以全力集中资源进

行开发。该模式适用于面积大、社会事务繁重，

或功能类项目处于初期开发建设阶段的开发

区，例如上海临港新城。

开发公司主导型模式的优势在于可以整

体提高开发区的建设速度和经济效益，劣势为

盈利性经济实体的开发公司对社会公共事务

容易疏于管理。该模式适用于面积小，社会性

事务较少，或处于大开发、大建设的初期发展

阶段的开发区，例如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

区、市北高新技术服务业园区、紫竹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等。

“管委会+开发公司”模式的优势在于既

保留了开发公司作为投资建设主体的功能，又

有管委会承担经济社会事务管理，实现了功

能分工和政企分开[10]。该模式适用于建设面积

大、园区经济增长处于相对成熟发展期的开发

区，例如上海张江科学城。

以上研究成果及思路为张江科学城开发

建设机制的优化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和实践支

撑，同时也进一步突出了园区管委会的职权界

定、开发公司考核体系、社会管理事务与经济

开发事务协调、先行先试功能的制度优化等的

重要性，为本文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

1　张江科学城体制机制演化路径

张江科学城体制机制的演化路径整体顺

应浦东新区体制机制的改革大势，共分为4个

阶段，由建园初期的“开发公司管理体制”逐

步转变为“集团+管委会”的混合型管理体制，

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张江管委会”）的载体形式不断变化，管

辖范围和功能体系不断扩大，上海张江（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江集团”）与政府的

关系从“政企合一”逐步走向“政企分离”。

第一阶段（1992—2001年）：开发公司

管理体制阶段。该阶段处于大开发、大建设的

园区形态开发阶段。园区开发管理主体为张江

高科技园区开发公司（张江集团前身），兼有

开发公司职能和园区管委会职能，共同协作开

发、建设和社会管理。此阶段，政企之间为政企

合一关系， 1996年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江高科”）成功

上市，部分企业功能独立。

第二阶段（2001—2004年）：园区办管理

体制阶段。该阶段正处于1999年聚焦张江的政

策实施期和园区功能开发阶段。园区开发管理

主体为上海市政府成立的张江高科技园区领

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园区办）。其中，上海市时

任市长韩正任领导小组组长。此阶段，管委会

和建制镇关系为平行关系。2001年上海市政

府批复同意张江高科改制张江集团，集团总经

理为政府任命，是园区办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政企之间为政企合一关系。

第三阶段（2004—2009年）：功能区管理

体制阶段。该阶段主要顺应浦东新区功能区体

制机制改革大势，对应成立了张江高科技园区

功能区。该功能区由新区政府设立，由新区政府

授权委托承担区域内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双重

职能，兼具对乡镇的管理权限。该阶段园区开发

管理主体为浦东新区张江功能区域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张江功能区管委会”）。张江功能区

管委会和园区办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人

马。张江集团为张江功能区管委会的重要领导

成员之一，政企之间为政企合一关系。

第四阶段（2009年至今）：“管委会+开

发公司”混合型管理体制阶段。2009年浦东

新区功能区体制机制取消，张江功能区管委会

撤销。为进一步顺应2008年国家出台的第一

部《国资法》中对“明晰政企关系”的要求，

2009年浦东新区实施了自上而下的国资国企

改革，于2010年成立张江高科技园区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张江管委会”），形成“管委会

+开发公司”的相对独立的混合型管理体制。

其中，张江管委会主要负责张江科学城的外商

投资、项目核准、高企认定、环保、规划、建设等

工作，张江集团主要负责张江科学城的开发建

设、运营管理、科技服务等工作。2014年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区至张江片区，自

贸区功能融入张江管委会，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张江管理局和张江管委会合署办

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11]。在2015年的国资国

企改革中，上海浦东康桥（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医学园区集团有限公司并入张江集

团，成为张江集团下属子公司。同年张江集团

和张江高科业务分离，由原来的“父子关系”

变为“兄弟关系”。该阶段管委会和建制镇为

平行关系，并在试点上受建制镇招商引资等经

济权限限制，形成政企分离关系。

2　张江科学城开发建设机制存在的问题

2.1   国际性功能定位与现行财税政策不匹配

张江科学城是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承载区，是张江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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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张江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

区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国际性、

国家级的功能复合体[12]。同时，张江科学城的

发展目标还有建设成中国乃至全球新知识、新

技术的创造之地，新产业的培育之地和现代新

型宜居城区和市级公共中心[13]。高能级的复合

功能定位和三位一体的发展目标使得张江科

学城的开发建设不同于陆家嘴金融城、临港地

区等市级重要功能区，也不同于紫竹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等市级重

要科创功能区。但就目前而言，无论是从上海

市级功能区视角还是市级重要科创功能区视

角，张江科学城财税政策并未具有明显优势，

与其国际性的功能定位不相匹配。

以市级重要功能区视角来看，张江科学

城的财税政策明显弱于临港地区。张江科学城

在市、区两级土地出让收入和区级税收收入等

财税政策上无返还，每年仅有10亿元的张江专

项资金系列补贴。而临港地区的市、区两级土

地出让所得收入，扣除有关专项资金后全部返

还；区级税收收入全部返还；同时由市、区财力

共同出资，连同市级税收增量返还部分，共同

成立专项发展资金，支持临港地区发展（表1）。

以市级重要科创功能区视角来看，张江科

学城的财税政策并未明显优于其他科技园区，

甚至更弱。张江科学城每年仅有10亿元的张江

专项资金系列补贴，并无市区级财税返还。而紫

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除区级税收收入全部返

还外，仍设有专项发展资金，该专项资金根据园

区预算上报，每年数额不等，其中2016年该专

项资金达7.5亿元。市北高新技术服务业园区的

区级税收收入的70%返还地方，2016年区级返

还税收约14亿元。而且，从科技园区的规划面积

来看，张江科学城的规划面积远大于其他科技

园区，但财税政策资金却并无明显优势（表2）。

2.2  国家集中度和显示度高要求与现行开

       发政策存在矛盾

一是行政审批政策。一方面，由于张江科

学城管委会责权利不统一，项目审批必须走

“管委会—浦东新区—上海市”的审批路径，

项目审批效率被降低。另一方面，常规项目审

批时限较长，且高标准建设项目由于与现行标

准出现冲突，其审批流程和时限被延长，审批

效率无形中也被降低。二是项目开发政策。与

项目开发建设相关的土地政策和财政资金政

策的不明晰，导致项目建设效率受影响。三是

财税激励政策。张江科学城开发主体可支配收

入与科学城经济收入间缺乏互动，开发主体对

集中度和显示度的建设要求缺乏动力。四是国

资国企改革政策。在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中，

张江集团和张江高科业务分离后导致张江集

团融资平台缺失、张江高科无优势资产运营困

境对集中度和显示度的建设要求形成阻碍。

2.3   特殊项目建设瓶颈对实现三位一体发

       展目标构成威胁

一是人才公寓类项目。上海市、区政府对

张江科学城人才公寓类项目的开发建设提出

土地自持式开发的特殊政策要求。这在土地融

资、企业营收不平衡等困境下，对张江科学城

实现三位一体发展目标构成威胁。二是城市更

新类项目。张江科学城城市更新类项目建设面

临城市更新协调机制缺乏的瓶颈、地块公共服

务配套优化存在的资金瓶颈和地下公共空间

整体化开发的政策瓶颈，对张江科学城实现三

位一体发展目标同样构成威胁。

3　张江科学城开发建设机制优化策略

3.1   组织架构选择

3.1.1    构建“五位一体”选择匹配模型

参考国内外科技园区开发模式的经验，构

建形成包括目标定位、发展阶段、行政区划单

元、利益主体、面积规模等5种要素的科技园区

开发机制“五位一体”选择匹配模型。

（1）目标定位要素指科技园区的目标定

位能级。园区目标定位能级越高，对政府职能

和开发公司的效率要求越高，也就更倾向于选

择“管委会+开发公司”的政企合作开发运

行模式。（2）发展阶段要素指科技园区所处的

发展阶段。园区初期快速发展阶段适合发挥管

委会或开发公司在开发建设方面推动力强的

优势；园区成熟稳定发展阶段适合发挥开发公

司在市场化运营管理方面的优势。（3）行政区

划单元要素指科技园区跨越的行政区划单元

财税支持类别 临港地区 张江科学城
市、区两级土地

出让收入
市、区两级土地出让所得收入，扣除有关专项资金

后，全部返还临港
—

区级税收收入 全部返还临港 —

专项发展资金
市、区财力共同出资，连同市级税收增量返还部分，

共同成立

10亿元
（5亿元专项资金+5亿元区级

等比例补贴）
面积（km2）  296.6 94.0 

表1  张江科学城与临港地区财税政策对比

表2  张江科学城与全市其他科创功能区财税政策对比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张江科学城相关部门访谈整理。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张江科学城、紫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市北高新技术服务业园区相关

部门访谈整理。

财税支持类别 紫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漕河泾新兴
技术开发区

市北高新技术服
务业园区

张江科学城

区级税收收入 全部返还 —
70%返还（2016约

14亿元）
—

专项发展资金
紫竹专项资金7.5亿元

（2016年）
— 无

10亿元（5亿元专项
资金+5亿元区级等

比例补贴）
面积（km2） 一期规划面积13.00 14.28 3.13 94.00



城市研究 | 97 

数量。园区跨越的行政区划单元越多，行政区

划协调难度越大，越需要发挥管委会作为政府

派出机构的行政协调优势。（4）利益主体要素

指科技园区涉及的利益主体数量。园区涉及的

利益主体越多，越需要发挥管委会在协调各方

利益主体方面的优势。（5）面积规模要素指科

技园区的行政区划面积。园区行政区划面积越

大，社会性公共事务越多，越需要发挥管委会

在社会管理方面的优势。

3.1.2    张江科学城组织架构选择

（1）对于目标定位要素，张江科学城拥有

世界级的功能定位，“管委会+开发公司”的体

制机制能实现开发模式的效能最大化。（2）对

于发展阶段要素，作为高科技园区，张江科学

城已步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开发公司能发

挥其在园区市场化运营管理方面的效能最大

化。（3）对于行政区划协调要素，由于张江科

学城全部位于浦东新区范围内，不存在跨行

政区域的利益协调需求。（4）对于利益主体

要素，张江科学城内的相关利益主体为张江集

团、张江高科和小业主，且张江科学城内的大

部分土地使用权均已转入除张江集团和张江

高科外的小业主手中，张江科学城必须统筹协

调区内张江集团、张江高科和小业主等主体的

利益诉求。而在协调各方利益主体方面，管委

会能实现管理效能的最大化。（5）对于面积规

模要素，张江科学城行政区划面积为94 km²，

远大于一般的科技园区，将面临更多常住人口

的社会服务需求和社会管理需求。在此要素影

响下，更需要管委会的职能介入，以发挥政府

在社会管理方面的优势，实现张江科学城社会

服务和管理功能的完善。

综合以上5大要素，建议张江科学城保持

现有“管委会+开发公司”的总架构，并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强化张江管委会的财权、事权和人

权，以最大化地发挥管委会在项目审批、公共服

务、社会管理、利益协调等方面的效能。同时，针

对张江集团和张江高科两大主体开发公司在园

区运营管理中遭遇的瓶颈，建议分别从国资考

核和利益分配机制等方面着手，着力破解困境，

以最大化发挥张江集团和张江高科在园区运营

管理方面的效能。最终形成加强版的“管委会

+开发公司”的开发机制，以科学城体制机制的

优化和开发政策的创新，推动其加速实现世界

级功能定位和国家“集中度和显示度”的发展

要求及三位一体的发展目标。

3.2   体制机制政策保障

3.2.1    建立三级联席会议制度

建立涵盖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科学城

三级组织机构的张江科学城三级联席会议制

度。在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办公室、上

海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办公室、上海市张江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张江科学城建设浦东推

进小组、张江管委会、张江集团、张江高科、相关

街镇中各选派1—2位负责人，纳入张江科学城

联席会议小组；并就张江科学城开发建设具体

事宜，定期召开联席会议，解决由于组织机构繁

多带来的沟通效率偏低的问题，加速实现张江

科学城集中度和显示度的建设要求（图1）。

3.2.2    落实管委会财权、事权和人权

一是确立张江管委会的一级政府财权。二

是下放区级审批权限至张江管委会。对标临港

地区，上海市政府下放给浦东新区的行政审批

事项中，凡是张江科学城具有承接能力的，全

部下放给张江科学城进行管理。对于不适合下

放的部分职责权限，以编制审批标准备忘录的

形式下放到管委会，间接授权管委会行使相关

规划审批权限，提高项目审批效率。三是张江

管委会负责张江科学城社会公共事务的政策

统筹，相关街镇配合。四是强化张江管委会的

区域协调管理。将上海市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管委会、张江集团、张江高科、相关街镇主

要领导纳入管委会管理层，以强化张江管委会

与其他主体的协调力。

3.2.3    推动张江集团向园区服务提供商转变

在张江科学城开发建设日臻成熟的背景

下，推动张江集团将其主营业务由传统工业园

区的产业地产业务逐渐转向为科技产业提供研

发、生产、办公、生活、金融等配套服务的科技地

产业务，以助力张江集团向园区服务提供商转

型。深化集团与张江高科的战略合作。鉴于区域

内不允许存在两家同业竞争上市公司的政策背

景，建议张江集团进一步借力张江高科的融资

平台，联合张江高科参与张江科学城南部地区

的开发建设，缓解张江集团在南区开发建设中

面临的资金瓶颈。同时，以张江集团51%的股份

占比，保证张江集团的开发利益。

建议政府对张江集团进行增资。以持续发

挥张江集团融资平台的杠杆作用，减轻政府直

接投资的压力，使开发主体持有控制大量优质

资源的计划更具可行性，并进一步保证张江科

学城项目建设的稳步实施。

3.2.4    强化张江高科在科学城内的业务根植性

面对张江科学城内张江高科开发运营管理

范围较为有限的现实困境，未来应一方面鼓励寻

求PPP、BOT等多元方式，扩大张江高科在科学

城内的合作领域，最大化发挥上市公司的融资服

务平台优势。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张江高科在科

技投资、科技金融等方面的资源优势，进一步强

化张江高科对区域内科创型企业的投融资支持，

增强张江高科科技投资产业的本地根植性。

取消张江高科市场运营的区域管控限制，

以及浦东新区对张江高科市场运营的区域管

控限制。除在张江科学城内开展的科技地产、科

技投资和科技金融3大主营业务外，允许张江高

科以品牌输出、管理人才输出等方式，进一步将

其经营范围扩大至上海或全国其他科技园区，

并最终发展成以张江科学城为核心载体的国内

乃至国际知名的科技地产集成服务商。

3.2.5    新增财税收入与开发公司收入挂钩的

            财税激励政策

将张江科学城的市、区两级新增财税收入

以一定比例返还给开发公司进行自由支配，并

严格限定资金使用范围。资金主要适用于科学

图1　张江科学城三级联席会议制度架构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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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堂、人才公寓、国际社区及高标准建设的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等功能类项目开

发。通过新的财税激励政策，平衡开发公司高

建设标准下的开发成本和人才公寓、国际社区

等配套服务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在保证开发

公司开发建设积极性的同时，保证功能类项目

开发建设的高质、高效和稳步实施。

3.2.6    完善土地保障机制

保障重大项目的特殊供地机制。建议在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及引领产业发展的重大战略

项目落地时，帮助协调按照不低于成本和节约

用地的原则供地。实行灵活的土地使用方式。

综合用地按主导用途对应的用地性质实行差

别化的供地方式；特定区域开展综合用地政策

试点，划定不同规划功能分区，允许工业仓储

与商业、办公等功能混合；开展用地性质弹性

管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租赁以及先租后

让、租让结合等试点。

3.3   重点项目推进机制完善

3.3.1    科学会堂类项目

多元开放的项目开发机制。在项目“方案

设计—前期准备—启动开工—建设竣工—运

营管理”的全链开发建设流程中，根据各开发

环节的建设特点，面向全社会引入国内外知名

的方案设计企业、开发建设企业和后期运营管

理企业，以多元开放的开发理念保证功能类项

目的开发效率和品质。

开发政策的前置性保障机制。由于功能类

项目开发的短期不可盈利性，建议政府相关部

门事先明确项目开发建设所配套的土地、财政

和审批等相关政策。

运营管理主体的初期介入机制。在项目方

案设计之初就选定项目后期的运营管理主体，

并强制性规定后期运营管理主体必须参与项

目的方案设计，将影响项目可持续运营和盈利

的诉求反馈到项目的方案设计中去，以保证项

目后期自负盈亏的运营模式。

3.3.2    城市更新类项目

建立城市更新协调机制。建立包括“编制

片区规划方案—成立城市更新指挥部—出台相

关政策或提供土地价值转换的机制途径—限定

准入和退出门槛”4个环节的城市更新协调机制。

强化城市更新政策支持。一是对片区地下

公共停车场的建设，给予地下公共空间整体化

开发的政策支持。二是用片区补缴的差额地价

来保障联合开发投资公司的开发建设成本。

3.3.3    人才公寓类项目

探索建立“宏观统筹—开发建设—运营

管理”的多主体开发实施机制。在宏观统筹阶

段，以张江管委会为运营管理主体，对张江科

学城租赁式住宅的总建筑量和人才补贴进行

总量把控。在开发建设阶段，借鉴北京中关村

经验，试行面向市场主体的土地自持式招拍

挂。在运营管理阶段，以引入的专业人才公寓

管理公司为主体，进行管理运营、户型设计、政

府补贴方式等方面的举措优化。

4　结语

园区体制机制优化是推动张江科学城开

展科学技术创新的内生动力源。在上海全球科

技创新中心核心承载区的战略目标导向下，张

江科学城应着眼于现状组织架构与发展目标

间的差距，构建与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核心

承载区目标定位相匹配的园区开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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